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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

引言  

1 . 1  現時雖有法例禁止層壓式推銷，但隨着時代、社會改變，推

銷 手 法 層 出 不 窮 ， 現 行 《 禁 止 層 壓 式 推 銷 法 條 例 》（ 《 條 例 》 ) (第

355章 )已 不 敷 應 用 。 為 針 對 層 壓 式 計 劃 的 營 運 和 推 銷 手 法 ， 政 府

檢討了《條例》，並就如何加強管制層壓式計劃提出修例建議。本

文件旨在徵詢公眾對建議的意見。  

背景  

1 . 2  層壓式計劃的特質是，參與計劃者必須支付一筆參與費 1，才

有權介紹其他新參與者，並從中取得利益。參 加 計 劃 的 主 要 誘 因 ，

就是通過招攬新參與者賺取金錢。  

1 . 3  層壓式計劃並無經濟效益。這類計劃鼓勵參與者不斷介紹新

會 員 ， 從 中 榨 取 招 攬 費 ， 最 終 會 因 沒 有 新 會 員 加 入 而 無 以 為 繼 ，

結 果 導 致 較 後 時 間 參 加 計 劃 的 人 士 蒙 受 損 失 。 由 於 參 與 者 可 能 會

招 攬 親 朋 成 為 會 員 ， 因 此 計 劃 一 旦 失 敗 ， 參 與 者 更 要 承 受 社 會 或

家 庭 壓 力 。 此 外 ， 有 些 推 廣 計 劃 招 募 會 員 加 入 計 劃 時 ， 更 會 採 用

高 壓 手 法 或 對 賺 錢 機 會 作 出 失 實 陳 述 。 曾 經 有 一 些 個 案 ， 發 現 有

人在被誘使下，為參加計劃而作出巨額借貸 (有些個案更涉及利用

偽造文件借貸 )，其後因無法招攬足夠的新會員而未能賺取足夠的

招攬費，以致無力償還債務。  

1 . 4  目前，《條例》禁止進行層壓式推銷計劃。《條例》第  2  條 訂

明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參 與 費 的 形 式 多 種 多 樣 ， 可 能 包 裝 為 訓 練 推 銷 (或 其 他 )技 巧 的 費 用 ， 參

與 者 完 成 培 訓 後 才 有 資 格 介 紹 新 參 與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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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層壓式推銷計劃”指一項計劃，而藉著該項計劃：  

( a )  一 名 該 項 計 劃 的 參 與 者 獲 授 予 特 許 或 權 利 介 紹 另 一 名 參

與 者 加 入 該 項 計 劃 ， 而 後 者 亦 獲 授 予 該 項 特 許 或 權 利 ，

並 可 進 一 步 擴 大 獲 授 予 該 項 特 許 或 權 利 的 人 士 的 連 鎖 網

絡 ， 即 使 參 與 者 的 數 目 可 能 會 有 限 制 ， 或 可 能 會 有 影 響

取得該項特許或權利的資格的進一步條件亦然；以及  

( b )  一 名 參 與 者 在 介 紹 另 一 名 參 與 者 加 入 該 項 計 劃 之 時 或 之

後 的 任 何 時 間 收 取 報 酬 ， 而 報 酬 (不 論 全 部 或 部 分 )並 非

按 其 本 人 或 該 另 一 名 參 與 者 所 實 際 銷 售 的 或 透 過 該 另 一

名 參 與 者 而 實 際 銷 售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公 平 市 值 而 計 算 的

(粗體字以示強調，為後來加上 )。  

1 . 5  《條例》第  3  條訂明，任何人明知而推廣層壓式推銷計劃，

即 屬 犯 罪，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，可 處 罰 款  1 0  萬 元 及 監 禁 三 年 。

根 據 第  2  條 ， “ 推 廣 ” 一 詞 指 “ 設 立 、 宣 傳 、 管 理 或 協 助 管 理 層

壓式推銷計劃”。  

1 . 6  根據《條例》第  4  條，凡任何法人團體犯了所訂罪行，該 法

人團體的董事、秘書、主要高級人員或經理亦犯相同罪行。  

1 . 7  近年出現多宗關於層壓式計劃和相關推銷手法的投訴。警方

自 2007年至本年 9月期間，共接獲 10宗有關懷疑以層壓式營運的推

銷計劃的投訴，其後就其中 5宗個案拘捕了 27名人士，經調查後在

無足夠證據下沒有提出起訴。在同一期間，警方亦接獲 148宗對傳

銷商不良推銷手法的投訴。經調查後，警方就 8宗涉及具刑事成份

的 違 法 行 為 （ 包 括 尅 扣 貨 物 、 提 供 或 教 唆 他 人 使 用 虛 假 文 件 獲 取

借 貸 等 ）， 拘 捕 11名 人 士 。 其 中 1名 被 捕 者 被 法 庭 裁 定 “ 使 用 虛 假

文書”罪成而判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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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

檢討結果  

2 .1  我們檢討了《條例》的成效和運作，在過程中參考了多個司

法 管 轄 區 的 同 類 規 管 制 度 ， 並 且 審 慎 地 考 慮 了 立 法 會 議 員 的 意

見。本章載述檢討結果。  

規管模式  

2 .2  現時《條例》的規管模式，是針對性地明文禁止不良的層壓

式傳銷計劃。絕大部份國家和地區，包括英國、愛爾蘭及澳洲 2 ，

均 採 用 這 種 規 管 模 式 。 中 國 內 地 及 新 加 坡 則 一 律 禁 止 多 層 式 傳 銷

活動，但符合特定規定及預先登記的計劃則除外
3 。台灣的規定則

揉 合 上 述 兩 類 規 管 模 式 ： 當 局 一 方 面 禁 止 “ 變 質 的 多 層 次 傳 銷 ”

（ 指 參 加 者 取 得 的 經 濟 利 益 主 要 是 基 於 介 紹 他 人 加 入 ， 而 非 基 於

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的合理市價），另一方面亦訂立了一系

列有關具體經營運作多層式傳銷計劃的報備要求 4 。  

2 .3  我 們 認 為 本 港 現 時 明 文 禁 止 層 壓 式 推 銷 計 劃 的 規 管 模 式 符

合國際做法，亦切合香港的法律及經濟情況，能避免對正當的傳  

 

 

2  英 國 《 2 0 0 8 年 保 障 消 費 者 免 於 不 公 平 交 易 規 例 》 附 表 1 第 1 4 段 ； 愛 爾

蘭 《 2 0 0 7 年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》 第 6 4 至 6 6 條 ； 澳 洲 《 1 9 7 4 年 營 商 法 》 第

6 5 A A A 至 6 5 A A E 條 及 《 澳 洲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》 第 4 4 至 4 6 條 (載 於 《 2 0 1 0

年 營 商 (澳 洲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)修 訂 法 案 第 2 號 附 表 1》 )。  

3  中 國 內 地《 禁 止 傳 銷 條 例 》及《 直 銷 管 理 條 例 》；新 加 坡《 多 層 式 傳 銷 及

層 壓 式 推 銷 （ 禁 止 ） 法 》 及 《 2 0 0 0 年 多 層 式 傳 銷 及 層 壓 式 推 銷 （ 豁 免 的

計 劃 及 安 排 ） 令 》。  

4  《 公 平 交 易 法 》 第 2 3 條 及 《 多 層 次 傳 銷 管 理 辦 法 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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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 推 廣 計 劃 5 造 成 過 度 監 管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打 算 沿 用 現 時 的 規 管 模

式，在《條例》的基礎上作出適當的修訂。  

條文定義  

2 .4  據我們分析，現時《條例》的條文，尤其是“層壓式推銷計

劃 ” 的 定 義 ， 不 足 以 打 擊 層 出 不 窮 的 不 良 並 以 層 壓 式 運 作 的 計

劃 。 事 實 上 ， 上 訴 法 庭 在 2 0 0 3年 和 2 0 0 4年 ， 曾 審 理 了 兩 宗 涉 及 層

壓 式 推 銷 計 劃 的 個 案 (刑 事 上 訴 案 件  2003  年 第  96  號 和 刑 事 上 訴

案 件  2004  年 第  55  號 )， 兩 宗 案 件 中 的 被 告 均 被 判 並 無 觸 犯 《 條

例 》。 上 訴 法 庭 在 裁 決 中 指 出 ，《 條 例 》 中 “ 層 壓 式 推 銷 計 劃 ” 一

詞的定義存在以下問題：  

 ( a )  《條例》第  2 ( b )  條隱含層壓式推銷計劃必須涉及銷售貨

品 或 服 務 的 意 思 ； 換 言 之 ， 不 涉 及 銷 售 產 品 的 計 劃 ， 不

屬於《條例》涵蓋範圍；以及  

 ( b )  《條例》第  2 ( b )  條亦可視作隱含層壓式推銷計劃必須由

參 與 者 銷 售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意 思 ； 換 言 之 ， 並 非 由 參 與 者

銷 售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計 劃 ( 例 如 由 公 司 直 接 售 予 新 參 與

者 )，則不屬於《條例》涵蓋範圍。  

2 . 5  上述法庭裁決清楚顯示現時《條例》的條文存着漏洞，有必

要 堵 塞 。 正 如 上 文 第  1 . 7  段 所 述 ， 投 訴 個 案 中 能 成 功 起 訴 的 案 件

很 少 ， 而 起 訴 成 功 及 入 罪 的 個 案 是 引 用 其 他 刑 事 條 文 而 非 《 條

例》。在修例未完成前，警方會繼續盡力根據現有刑事罪行，例如

 
5 正 當 的 多 層 形 式 傳 銷 推 廣 計 劃 建 基 於 實 際 的 銷 售 活 動 ， 會 員 的 得 益 或 報

酬 ， 主 要 來 自 其 本 身 的 銷 售 活 動 ， 及 ／ 或 新 會 員 成 功 進 行 的 銷 售 活 動 。

相 反 ， 參 與 層 壓 式 計 劃 的 主 要 誘 因 是 從 介 紹 新 會 員 加 入 而 從 中 得 益 。 多

層 形 式 傳 銷 推 廣 計 劃 可 為 選 擇 不 在 一 般 辦 公 時 間 或 環 境 工 作 的 人 士 ， 提

供 賺 取 收 入 的 機 會 ； 一 些 消 費 者 喜 愛 切 合 個 人 需 要 的 服 務 ， 這 些 傳 銷 計

劃 亦 可 迎 合 他 們 購 物 的 需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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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 反 《 盜 竊 罪 條 例 》 (第  2 1 0  章 )第  1 6 A 條 規 定 的 “ 欺 詐 罪 ” 以 及

普 通 法 的 “ 串 謀 詐 騙 ” 罪 ， 打 擊 採 用 層 壓 式 結 構 的 計 劃 。 此 外 ，

如 參 與 者 教 唆 或 誘 使 新 參 與 者 利 用 虛 假 文 件 借 貸 ， 警 方 可 以 “ 使

用虛假文件罪”提出檢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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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

修例建議  

3 .1  我 們 因 應 檢 討 的 結 論 ， 建 議 修 訂 《 條 例 》。 我 們 的 目 標 ， 是

希 望 更 清 楚 釐 定 何 謂 “ 層 壓 式 計 劃 ”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新 的 定 義 應 以

“ 層 壓 式 計 劃 ” 的 本 質 為 基 礎 ， 即 清 楚 說 明 參 與 者 加 入 計 劃 的 誘

因 ， 主 要 是 藉 招 攬 新 會 員 而 從 中 獲 得 利 益 。 另 外 ， 為 堵 塞 上 文 第

2 .4  段指出的漏洞，我們亦建議在法例列明，即使某個計劃並無涉

及 銷 售 貨 品 或 服 務 ， 亦 同 樣 可 被 視 作 是 層 壓 式 計 劃 。 此 外 ， 基 於

層 壓 式 計 劃 對 社 會 及 個 人 造 成 的 傷 害 ， 以 及 考 慮 到 類 似 性 質 罪 行

的罰則，我們會確保《條例》所訂明的罰則，有足夠阻嚇作用。  

建議  

3 .2  我們現提出以下修訂《條例》的建議 6 ：  

( a )  循以下方向修訂“層壓式計劃”的定義：  

( i )  “ 層 壓 式 計 劃 ” 界 定 為 新 參 與 者 必 須 支 付 款 項 (或

其 他 代 價 )， 而 誘 使 他 們 支 付 相 關 款 項 或 代 價 是 完

全 或 主 要 因 為 新 參 與 者 有 權 介 紹 其 他 新 會 員 並 因

此而從中取得利益 (財務或其他方面利益 )；  

( i i )  根據第 ( i )段，不管參與者或其他人或實體有否推銷

或 供 應 貨 品 或 服 務 (或貨品及服務 )， 均 可 以 被 視 為

“層壓式計劃”；  

( i i i )  計 劃 如 涉 及 推 銷 或 供 應 貨 品 或 服 務 ( 或 貨 品 及 服

務 )， 法 庭 判 斷 相 關 計 劃 是 否 是 層 壓 式 計 劃 時 ， 可

 
6  視 乎 公 眾 諮 詢 的 結 果 ， 我 們 會 在 起 草 條 例 修 訂 案 時 ， 就 上 述 的 建 議 方 案

擬 備 具 體 的 條 文 和 用 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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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慮下列因素及法庭認為合適的任何其他因素：  

-  計 劃 有 否 強 調 參 與 者 在 介 紹 新 參 與 者 時 有 權 從

中得益；  

-  新 參 與 者 支 付 的 款 項 與 貨 品 或 服 務 價 值 兩 者 的

關係是否合理，法庭可參考其他地方供應的相同

或相若貨品或服務的價格。  

( b )  訂 明 任 何 人 如 明 知 而 設 立 、 管 理 或 推 廣 層 壓 式 計 劃 ， 即

屬干犯《條例》的罪行；  

( c )  為 不 知 情 而 刊 登 推 廣 層 壓 式 計 劃 廣 告 的 出 版 人 ， 提 供 適

當的免責辯護；以及  

( d )  提 高 《 條 例 》 所 訂 罪 行 最 高 罰 則 ， 建 議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

罪，可處監禁七年及罰款 100 萬元 7 。  

其他相關課題  

( a )  參與層壓式計劃的刑責問題  

3 . 3  我們希望就參與層壓式計劃人士應否負起刑責，聽取市民意

見。社會認同設立、推廣或管理層壓式計劃的人應 受 到 法 律 制 裁 ，

但 對 參 與 計 劃 而 從 中 獲 取 利 益 的 人 士 應 否 負 上 同 樣 責 任 ， 意 見 則

未盡相同。  

 

7  我 們 提 出 這 項 建 議 時 ， 已 考 慮 現 時 類 似 性 質 罪 行 的 罰 則 。《 盜 竊 罪 條 例 》

(第 2 1 0 章 )第 1 6 A 所 訂 欺 詐 罪 ， 以 及 普 通 法 有 關 串 謀 詐 騙 罪 的 最 高 罰 則

都 是 監 禁 1 4 年 ， 並 無 罰 款 。 至 於 違 反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(第 5 7 1 章 )

第 1 0 7 條 “ 欺 詐 地 誘 使 他 人 投 資 金 錢 ” 罪，最 高 可 處 監 禁 七 年 及 罰 款 1 0 0

萬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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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4  有不少意見認為，由於計劃要依賴參與者介紹新人，才能延

續 ， 因 此 參 與 者 與 設 立 、 推 廣 或 管 理 計 劃 的 人 應 同 樣 有 責 及 應 受

法 律 制 裁 。 我 們 認 為 持 此 觀 點 極 其 有 理 。 以 澳 洲 及 愛 爾 蘭 為 例 ，

參 與 層 壓 式 計 劃 者 均 要 接 受 刑 事 懲 處 。 為 打 擊 及 阻 止 層 壓 式 計 劃

擴 張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《 條 例 》 加 入 條 文 ， 以 刑 責 阻 嚇 市 民 參 與 及 誘

使 其 他 人 加 入 層 壓 式 計 劃 。 為 免 規 管 範 圍 過 大 ， 以 令 不 知 情 受 引

誘 而 參 與 計 劃 的 人 士 墮 入 法 網 ， 我 們 建 議 法 例 應 針 對 明 知 加 入 計

劃 所 得 利 益 是 完 全 或 主 要 來 自 介 紹 其 他 新 參 與 者 ， 而 又 曾 誘 使 或

企 圖 誘 使 他 人 參加層壓式計劃的人士。  

( b )  罰則  

3 . 5  除建議確立應負刑責人士的適用範圍，我們要進一步考慮如

何 釐 訂 罰 則 。 在 澳 洲 及 愛 爾 蘭 兩 地 ， 推 廣 、 設 立 或 參 與 層 壓 式 計

劃 ， 均 屬 犯 罪 ， 最 高 刑 罰 相 同 。 法 庭 量 刑 時 ， 會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因

素（包括被判有罪者參與的程度和角色）。我們須考慮適用於參與

層 壓 式 計 劃 人 士 的 最 高 罰 則 ， 是 否 應 與 設 立 或 推 廣 計 劃 人 士 的 最

高罰則看齊（即監禁七年及罰款 100 萬元，見上文第 3 . 2 ( d )段）。

基 於 參 與 者 是 延 續 層 壓 式 計 劃 的 根 源 ， 免 除 參 與 者 的 刑 責 將 不 利

打 擊 此 類 計 劃 ， 更 欠 阻 嚇 作 用 。 若 市 民 有 不 同 意 見 ， 我 們 樂 意 聽

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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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

徵詢意見  

4 .1  請市民就第三章載述的建議提出意見。請於 2011 年 1 月 31

日或之前以郵寄、傳真或電郵方式提出意見：  

地址：  香港金鐘道 88 號  

 太古廣場一期 29 樓  

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
 工商及旅遊科  

 特別職務部  

傳真號碼：  2869  4420  

電郵地址：  p y r a mi d @ c e d b . g o v. h k  

4 .2  市民可按其意願在遞交意見時附上個人資料。任何在意見書

上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只 會 用 於 是 次 諮 詢 的 用 途 。 收 集 所 得 的 意 見

書 和 個 人 資 料 或 會 轉 交 有 關 的 政 府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， 用 於 與 是 次 諮

詢直接相關的用途。  

4 . 3  本局在公眾諮詢結束後，或會刊載就本諮詢文件所遞交的意

見 書 。 如 你 不 願 意 公 開 你 的 姓 名 、 及 ／ 或 所 屬 機 構 名 稱 ， 請 在 提

出意見時說明。  

4 . 4  任何向本局提交意見書的寄件人，均有權查閱及更正其意見

書附列的個人資料。查閱或更正個人資料的要求，應 以 書 面 提 出 ： 

地址：  香港金鐘道 88 號  

 太古廣場一期 29 樓  

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
 工商及旅遊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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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別職務部  

傳真號碼：  2869  4420  

電郵地址：  p y r a mi d @ c e d b . g o v. 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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